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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司法局文件

关于印发《沁水县“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

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乡（镇）司法所，各律师事务所，各基层法律服务所：

为大力推进全县“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为全县人民提供

普惠均等、便捷高效的公共法律服务，经党组会研究决定，对《沁

水县“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办法》进行了修改，现印发给

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沁水县司法局

2024 年 4 月 25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沁司字〔2024〕6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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沁水县“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

考核办法

第一条 根据“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实施方案要求，为充

分调动广大律师及基层法律工作者参与“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

的积极性，切实解决“群众打官司难”等突出问题，充分发挥法

律服务工作者在“法治沁水”建设中的积极作用，本着“讲求实

效、公平合理、多劳多得”的原则，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由各乡镇司法所负责考核，

县司法局牵头组织有关部门和乡（镇）政府负责监督检查。“一

村一法律顾问”工作补贴分为基础补贴和绩效补贴两部分。

第三条 “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与乡（镇）、村公共法律

服务工作相结合，法律顾问如有安排的免费法律咨询值班，上午

在乡（镇）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值班半天，帮助乡（镇）公共法

律服务站解答法律咨询、协助人民调解、提供法律援助等工作，

值班期间原则上不能离开值班地点，如有特殊情况需外出的需向

司法所书面请假，不履行手续私自外出的不发放值班补贴；下午

在公共法律服务工作站没有免费法律咨询值班时，由司法所工作

人员负责收集各村有关法律问题，并提供给每周在乡（镇）公共

法律服务工作站值班的法律顾问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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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条 法律顾问进村服务按照路途远近和进村次数给予交

通、伙食补贴，路途远的每次 150 元，路途较远的每次 120 元，

路途近的每次 80 元。

第五条 担任“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的律师及基层法律工

作者，村委和村民对顾问工作无不良投诉的，按规定支付进村补

贴。若有群众对法律顾问进行不良投诉，或发现法律顾问基本未

提供服务，经核查属实的，情节轻微的进行批评教育责令改正，

情节较重的除按有关规定处理外，取消担任村法律顾问资格，并

予以通报。

第六条 绩效补贴，结合法律顾问工作实际，按下列标准支

付：

（一）法律顾问出具法律意见书等书面材料的，每件补贴

100 元。

（二）法律顾问审查、修改村规民约、合同、协议及其他法

律文书，每件补贴 50 元。起草村规民约、合同、协议及其他法

律文书的，每件补贴 100 元。

（三）法律顾问参与人民调解，化解矛盾纠纷的，且调解案

卷中参与调解人员中有签名，并未分得报酬的，按以案定补标准

进行补贴（不得与以案定补重复领取）；协助参与人民调解工作，

经多次调解未成功的，有询问笔录、调查笔录（须有当事人的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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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捺印）等基础资料的，参照简易纠纷 50 元予以补贴。

（四）法律顾问参与村集体重大资产、资金、资源决策，列

席会议并出具法律意见的，每次补贴 500 元；仅参与村集体重大

资产、资金、资源决策，列席会议发表法律意见的，每次补贴

200 元；仅对村集体重大资产、资金、资源决策文本签字把关的，

参照审查合同、协议及其他法律文书发放补贴。

（五）法律顾问针对支村两委、村民代表、党员代表或群众

进行法治宣讲的，必须有课件（讲课稿）、讲课会场照片等，人

数不得少于 20 人，每次补贴 500 元，已领取讲课补贴的，不再

领取进村补贴；组织或参与法治宣传的，每次补贴 300 元；法律

顾问进村进行法治宣传、法治讲座应提前向司法局报备。

（六）法律顾问参与上级交办或顾问村发生的信访事项，必

须参与处置，处置解决后，有实证资料的，发放补贴 500 元。如

信访事项疑难重大复杂，信访人众多，经参与调处信访人案结事

了、息诉罢访并形成案卷的，经县局审核评定后，每件补贴 1000

元。

（七）法律顾问参与村里其他临时性工作且未出具书面材料

的，由村对接人在进村登记表相应栏内写明具体事由并签字，按

进村一次进行补贴。

（八）受司法局的委托，承办有关法治宣讲或其他方面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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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务的，每件补贴 200--500 元。

（九）法律顾问应每月向县司法局报送一篇典型案例，被收

入县局案例汇编的，每件奖励 200 元；被市局选用的案例，每件

奖励 300 元；被省厅选用的案例，每件奖励 500 元；被司法部选

用的案例，每件奖励 1000 元。

第七条 参与考核的法律顾问须提供村级法律顾问进村工

作登记表（进村登记表应规范、完整填写，进村所做工作要填在

对应项中）、法律意见书、重大事项把关记录、人民调解委员会

记录、案卷、合同、协议、讲课稿、讲课会场照片、课件、微信

截图等能够证明其工作痕迹的资料，由乡镇司法所进行核实。

第八条 司法局要对司法所的监督管理和考核工作进行定

期抽查，抽查采取查看考核资料、进村实地查访、电话回访等形

式进行，如发现弄虚作假，情节轻微的，取消项目补贴；情节严

重的，上报县司法局，经局务会研究后取消法律顾问资格并暂停

司法局安排的一切业务工作，并在全县予以通报。

第九条 法律顾问在“一村一法律顾问”工作中表现突出的、

村民和村干部反映良好的、在解决涉法涉诉信访、处置化解重大

矛盾纠纷方面有突出贡献的，根据化解案件情况予以单项奖励补

贴。

第十条 每个法律顾问团每年至少选定一个乡（镇）或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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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的一个重点村召开一次法律顾问现场会，本乡镇法律顾

问团全体人员、本乡镇相关领导、县司法局领导参加会议，听取

工作汇报，抽查工作情况。

第十一条 补贴经费原则上每半年发放一次，补贴经费经考

核后发放到法律顾问所在律师事务所和基层法律服务所，各所根

据具体工作情况发放到位。

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县司法局负责解释。如有未尽事宜，根

据村居法律顾问相关印证资料，经考核，酌情发放补贴。

附件 1：各行政村路途远近分配表

附件 2：沁水县村级法律顾问进村登记表

沁水县司法局办公室 2024 年 4 月 25 日印发


